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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 111年度第 3季工作報告 

（111年 7月至 9月） 

壹、前言 

  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衛生

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稱本會）之任務包括審議國民年金年

度計畫及業務報告；國民年金業務之檢查及考核；審議國民年金保

險（以下稱國保）基金年度預算、決算；監理國保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國民年金財務帳務之檢查及考核；審議國民年金爭議事項；

審議國民年金法規及業務興革之研究建議；其他有關國民年金業務

監理事項共 8項。 

  復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會應按季編具業務監

督、爭議審議及財務稽核報告，為利了解 111 年 7 月至 9 月國民年

金監理及爭議審議業務辦理情形與重要績效，編具本會 111 年第 3

季（以下稱本季）工作報告，除對外公開外，並供相關單位參考。 

貳、監理業務  

本季本會執行國民年金業務監理及財務監理之重點工作如下： 

一、 完成召開 3次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 

本季共召開 3次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以下稱監理會議），完

成審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稱勞保局）111年 6月至 8月份國民

年金業務報告、國保基金之收支、運用情形及其積存數額、國內外

投資委託經營 111 年第 2 季績效考核報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以下稱勞金局）111 上半年國保基金投資績效與因應策略分析報

告、國保基金 111年上半年度內部自行查核等 27項重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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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 3次會議共計作成 71項決議(定)，在業務監理方面，包括

對於無力一次繳納保險費或經濟弱勢之被保險人，請勞保局賡續加

強宣導分期繳納之機制；將溢領給付中催繳案件類型及地方政府媒

體資料晚報致溢領案件之處理情形，於業務報告敘明，並觀察各縣

市使用本部弱勢 e 關懷系統後之溢領改善情形；另尚未申請生育給

付者部分，請勞保局持續積極協助，而委員所提定期透過國保服務

員通知、加強宣導可以扣抵欠費等意見，亦請參考辦理。 

在財務監理方面，包括請勞金局落實執行各項投資策略及風險

控管機制，及時掌握國內外經濟情勢及國內股債市場變化情形並動

態調整，彈性調整投資組合及策略；賡續落實內部自行查核，必要

時滾動檢視各項查核重點；針對國內委託經營之待撥款項，妥為規

劃運用，以及對於未達目標報酬率之受託帳戶，請加強督導改善，

以提升績效等。 

二、 完成召開本會風險控管推動小組第 36次會議 

本季業於 111年 8月 16日召開本會風險控管推動小組（以下稱

風控小組）第 36次會議，就勞金局所提「111年上半年國保基金投

資績效與未來因應策略分析專案報告」及「因應當前金融情勢，未

來國保基金投資運用應留意之風險」等進行研商。 

針對本次會議決議及專家學者重要建議，包括請勞金局審慎評

估投資策略並強化風險控管機制；修正「111年上半年國保基金投資

績效與未來因應策略分析專案報告」，分列上半年投資報酬不如大盤

之項目，並提出分析說明及因應策略等，本會業提 111年 8月 26日

第 109 次監理會議審議竣事，會議決議請勞金局確實落實執行本報

告所提「各項投資因應策略」及「風險控管機制」，期能翻轉負報酬，

並達年度收益率之目標。另為達國保基金投資政策書之「中長期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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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收益」目標，亦請勞金局審慎評估投資策略，持續掌握市場變化

並動態調整，衡酌風險與收益，以追求基金中長期穩健之績效。 

三、 完成審議勞金局「111 年上半年國保基金投資績效與未來因應

策略分析專案報告」 

依第 108次監理會議決定及本會風控小組第 35次會議決議，勞

金局研提「111年上半年國保基金投資績效與未來因應策略分析專案

報告」，先經 111年 8月 16日風控小組第 36次會議討論，再提同年

月 26日第 109次監理會議審議通過，會議決議略以，請勞金局依第

36次本會風控小組及第 109次監理委員會議之決議及專家學者之建

議意見，參考辦理，重點略以： 

（一）鑑於今（111）年主要國家加速升息，以及俄烏戰爭、全球通

膨等因素，造成金融市場震盪加劇，致使國保基金今年截至 6

月底之績效表現不佳，請勞金局審慎評估投資策略並強化風

險控管機制，及作必要之處理或動態調整，以維基金之安全

性及收益性。 

（二）今年 7、8月市場反彈，針對績效仍不佳的受託機構，請勞金

局加強督促，或是加強策略性調整。 

（三）避險部分，其目的在於規避下檔風險而非創造收益。若採取

主動型避險操作，應該設定明確的避險目標，並定期檢視避

險成效，再據以調整避險策略。 

（四）111年 1~6月風險值占基金餘額的比率由 2.39％增加到 3.07

％，由低限到中心時，建議由勞金局風控小組召開檢討會議，

針對未來風險變化上升，短期戰術型投資組合調整是有必要

的。 

四、 完成審議「111年度國民年金財務帳務檢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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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業提本會風控小組第 35 次會議討論，經 111 年 7 月 29

日第 108 次監理會議審議通過，會議決議請本會參考委員建議意見

修正，簽核後據以辦理，重點略以： 

（一） 檢查主題：「面對當前國際經濟及金融情勢之風險控管機

制」。 

（二） 檢查內容：為因應防疫需求，本（111）年度採一階段「實地

檢查」程序辦理，並分「確認 110年度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

「查核－面對當前國際經濟及金融情勢之『風險控管』執行

情形」、「查核－面對當前國際經濟及金融情勢之『投資策略』

因應情形」等 3組進行檢查 。 

（三）  檢查方式：按本年度檢查主題，並參酌勞金局內部風險控管

機制之作業規定及投資策略小組設置規範等規定，據以研訂

「實地檢查檢核表」及其查核項目，並由勞金局依「自評表」

逐項填報辦理情形、自評結果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供委員

檢查。 

五、 完成審議「111年度地方政府國民年金業務實地訪查實施計畫」 

為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之夥伴關係，提供溝通交流平臺，本會

訂定「111年度地方政府國民年金業務實地訪查實施計畫」，提經 111

年 7月 29日第 108次監理會議討論通過。考量 COVID-19疫情期間，

將於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並洽受訪縣市協調確認

後，擇日辦理國民年金業務實地訪查，由訪查委員及國民年金業務

相關機關（單位），與屏東縣政府及臺南市政府進行雙向溝通，實際

瞭解業務情形，並交流座談。 

六、 完成審議「111年度國民年金業務檢查實施計畫」 

    本計畫經 111年 8月 26日第 109次監理會議審議通過，並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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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協助配合辦理，計畫重點略以： 

（一） 檢查主題：「處理溢領給付案件之執行情形」。 

（二） 檢查方式：勞保局針對「處理溢領給付案件之執行情形」主

題進行業務簡報後，由檢查小組實地查閱相關資料，並就查

核結果進行綜合座談。 

（三） 檢查內容：按本年度檢查主題，參酌國民年金法、國保欠費

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點及國民年金法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

住民給付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溢領催繳及帳務註銷作業

要點等相關規定，並依歷次監理會議決議，據以研訂「檢核

表」及其查核項目，並由勞保局依「自評表」逐項填報辦理

情形、自評結果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供委員檢查。 

七、 完成審議勞金局辦理「國保基金 111 年上半年度內部自行查核

作業表件」 

勞金局辦理國保基金 111 年上半年度內部自行查核之相關表

件，業經提送 111年 9月 30日第 110次監理會議審議，該局查核結

果及本會審議情形，重點略以： 

（一）勞金局自行查核內容及結果：查核內容包括該局國內投資組

如國內權益證券自營業務、國外投資組如國外債務證券暨委

託經營業務及財務管理組如短期票券作業流程等。查核結果

均列為正常。 

（二）本會審議情形：有關國內、外市場大幅波動一節，請勞金局

必要時仍促請受託機構回報因應對策；另請該局賡續落實自

行查核，滾動檢視各項查核重點，並留意國內、外自行查核

項目之一致性，以及相關資料之正確性等。 

八、啟動國民年金財務監理精進計畫之「即時監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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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鑑於今（111）年上半年金融市場波動劇烈，致國保基金整

體績效為-8.31％，虧損金額達 369億元，引發輿論關注，爰依第 68

次及第 108 次監理會議決議（定）事項暨「國民年金財務監理精進

計畫」，於 111 年 8 月 16 日函請勞金局應審慎評估投資相關風險與

強化風險控管機制，及作必要處理與後續因應對策，並適時對外界

說明虧損的原因及因應作為。 

參、爭議審議業務 

本季本會執行國民年金爭議審議之重點工作如下： 

一、完成召開 3次國民年金爭議審議委員會議 

本會依法按月召開國民年金爭議審議委員會議（以下稱爭審會

議），本季共召開 3 次爭審會議，提會審定案件計 88 件，經爭議審

議程序獲得救濟之案件，計有 56 件（皆為改准發給），彰顯爭議審

議制度對民眾權益保障之重要性。另為利監理委員知悉審議情形，

俾利作為國民年金業務監理之參考，本會於每月爭審會議召開完竣

後，即將審議結果提送監理會議報告，內容涵括審議案件之申請項

目、審議結果及重要會議決議等。 

二、提出 2項法規及業務興革建議 

本季經爭審會議提出國民年金法規及業務興革之重要決議計有

2項，包括建請勞保局檢討居住國外民眾每年重新檢送經我國駐外館

處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查核，得否以數位化或電子化之

作業方式替代，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建請勞保局針對相似之二項

給付申請書合併為一（例如「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申請

書」同時合併「身心障礙年金」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申

請）之案件，於核定函中清楚敘明核定不符各項給付請領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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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使民眾明瞭及避免爭議等，業提供勞保局納入後續研議及

精進之方向。 

三、本季國民年金爭議審議成果統計 

國民年金爭議審議落實保障民眾國民年金權益，本季提會審定

案件計有 88件，依民眾申請爭議審議項目可分為「保險費或利息事

項」計 5件，「給付事項」（有關老年年金給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喪葬給付、遺屬年金

給付、原住民給付及生育給付等）計 82 件，「其他有關國民年金權

益事項」計 1 件；依審定結果可分為「駁回」27 件、「不受理」54

件（含改准 50件）及「撤回」7件（含改准 6件）。 

四、舉辦本會提升同仁法學專業知能研習 

為精進同仁法學素養，型塑法規學習氣氛，以提升國民年金爭

議審議品質，保障人民權益，本會爰就涉及爭議審議之法律議題及

爭議審議委員所提之法律概念研讀，並藉由民事訴訟法之法理應用

引導，強化同仁訴訟法專業知識，規劃同仁分享與導讀法學文章等

資料，以發揮組織學習成效，強化爭議審議核心專業知能，提升審

議品質與適法性。本會業於 111年 8月 24日舉辦研習竣事，研習內

容包含「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行政法上利益衡量方法論」及

「論行政程序上之事實調查（下）」等主題。 

肆、結語 

本季本會透過前述業務之推動辦理，期能精進各項監理及爭議

審議業務，此外，為使國保運作更加順遂，本會仍將賡續努力，發

揮溝通平台及監理功能，俾有助於衛生福利部、勞保局及勞金局推

行各項業務及制度更臻完善，以協助達成實施國民年金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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